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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近
日，山东潍坊捷顺通快递有限公
司(圆通加盟公司)在卸载和投递
由武汉发往潍坊的快件时，因发
生化学品泄漏致人员伤亡事件。
国家邮政局 22 日发出紧急通
知，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一次落实收寄验视制度专
项整治活动。

通知要求，开展此次专项整
治活动，要做到“全覆盖、零容
忍、严执法、重实效”。

一、采取日常检查、突击检
查、联合检查、明察暗访、调取
监控录像记录等多种方式进行三
个重点检查。一是重点检查邮政
企业、快递企业是否在用户在场
的情况下，当面验视交寄物品，
核实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寄
递的物品，以及物品的名称、类
别、数量等是否与寄递详情单所
填写的内容一致等；二是重点检
查依照国家规定需要用户提供有
关书面凭证的，邮政企业、快递
企业是否要求用户提供凭证原
件，并进行严格核对等；三是重
点检查用户拒绝验视、拒不如实
填写寄递详情单、拒不提供相应
书面凭证或者不按照规定出示有
效身份证件的，邮政企业、快递
企业是否坚决不予收寄等。通知
要求，对于检查中发现邮政企
业、快递企业不执行收件验视制
度，或者违反规定收寄禁限寄物
品的，经查证属实，一律依据
《邮政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作出
严厉处罚，该停业整顿的必须停
业整顿，该吊销许可的坚决给予
吊销。

二、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
体责任，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
育、培训和管理，提高从业人
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完
善相关制度和管理措施，坚
决将禁寄物品堵截在寄递渠
道之外。

三、要切实落实好安
全管理责任，积极推广北
京、河北、上海、浙江等
省(区、市)加盖收寄验视章
的管理措施，检查中发现
未加盖收寄验视章的快件，
一律视为未进行收寄验视，
据此追究企业的管理责任。

四、要加强与公安、国家
安全、海关等部门的工作协作，
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职责分工，强
化配合机制，发挥好合力作用，
共同推动和保障收寄验视制度常
态化落实。

五、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
识，共同维护通信安全与信息安
全。

据邮政管理部门介绍，收寄
验视制度是《邮政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明确的一项基本制度，是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的法定责
任。严格落实收寄验视制度，严
把收寄关口，是将各类禁寄物品
堵截在寄递渠道之外，确保寄递
渠道安全畅通的最根本最有效的
方法。但是，近年来，邮政企
业、快递企业因不严格执行收寄
验视制度，违规收寄禁寄物品而
造成的安全事故和安全隐患时有
发生，为此已经付出了血的教训
和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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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快递业迎来了发
展的井喷期。中国国家邮政局的
数据显示，仅今年11月份，中国快
递业务量就完成10.9亿件,同比增
长61.9%。

这起快递“传毒”致死事件的
出现，引发了人们对快递行业的
安全拷问。事实上，这已经不是
快递安全问题首次进入公众视
野。在此之前，快递行业曾因为
倒卖个人信息、监守自盗、暴力分
拣等问题而受到舆论声讨。

“快递业发展得过快了。”北
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

副会长邱宝昌发出了这样的感
慨。他认为，快递市场发展过于
迅猛，同质竞争激烈，由此引发了
一系列问题。同时，快递行业准
入门槛不高，鱼龙混杂，对行业的
整体发展也构成了不良影响。

也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部
门对快递行业缺乏监管，也为这
次致人死亡的事故埋下了伏笔。
山东鲁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国利说，当前，政府部门只能
在事后对快件的流程进行追溯，
以判断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并进
行追责。这种机制难以在源头保

障快递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邱宝昌认为，应当加强相关

立法工作。他说，邮政法已经严
重滞后于市场，亟须进行更新。
中国电子商务的立法已经进入程
序，而物流是电子商务的“最后一
公里”，也需要相应的法律进行配
套。“政府部门应当以法律法规推
动快递行业的自律和他律。”他建
议，在相关法律中应对权责进行
进一步明确，只有提高违法成本
和经营门槛，才能倒逼快递企业
加强自身的流程管理和人员素质
培训，确保服务的效率和安全。

专家谈“夺命快递”事件：

邮政法严重滞后于市场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必须对用户交寄的物
品进行全部检查，否则将被吊销经营许可证


